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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 

115 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增能學分班 

第三期初階課程與進階課程 

招 生 簡 章 

一、 開班依據 

(一) 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1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85020 號函「國立臺灣大學高級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科專門課程學分表」辦理。 

(二) 教育部 113 年 06 月 07 日臺教師(三)字第 1132601524A 號令發布之「教育部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三) 教育部 114 年 1 月 24 日臺教師(三)字第 1142600218 號函辦理。 

二、 核定文號：教育部 114 年 4 月 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142600847 號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單位：教育部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五、 課程目的： 

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職教師瞭解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內涵，具備生命教育議題融入

課程教學設計之相關知能，以有效進行課程教學，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 

六、 修業期間 

115 年 7 月。 

＊本校保留課程時段調整之權利。 

七、 開設班別與招收人數 

預計國小、國中、高中職分別招收25-50人。 

＊如未達25人，本校保留開班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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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上課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鄰近捷運公館站。 

＊本校保留課程地點調整之權利。 

九、 上課時間 

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本校保留課程時段調整之權利。 

十、 課程規劃 

本期規劃開設初階課程 3 學分和進階課程 2 學分，總計 5 學分，課程規劃如下： 

課程 堂次 課程日期 時數 課程主題 講師 

初階

課程 

3 學分 

第一堂 115.07.06(一) 6 
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的生命教育核心素

養及基本概念 
王榮麟 

第二堂 115.07.07(二) 6 「哲學思考」意涵 陳奕融 

第三堂 115.07.08(三) 6 「人學探索」意涵 陳奕融 

第四堂 115.07.09(四) 6 
「哲學思考與人學探索」教學實務與

核心問題初探 
胡敏華 

第五堂 115.07.10(五) 6 「價值思辨」意涵 陳奕融 

第六堂 115.07.13(一) 6 「終極關懷」意涵 黃薏文 

第七堂 115.07.14(二) 6 
「終極關懷與價值思辨」教學實務與

核心問題初探 
胡敏華 

第八堂 115.07.15(三) 6 「靈性修養」意涵 王乙甯 

第九堂 115.07.16(四) 6 
靈性修養教學實務與核心問題初探 

課程設計 (教案設計綱要) 

胡敏華、翁育玲 

趙曼寧 

進階

課程 

2 學分 

第一堂 115.07.17(五) 

3 
生命教育議題深化 

前沿課題之生命教育議題探討 
陳奕融 

3 生命教育議題教學與評量示例 
胡敏華、趙曼寧 

陳建宏 

第二堂 115.07.20(一) 6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設計 張雨霖、翁育玲 

第三堂 115.07.21(二) 6 生命教育議題教學與評量 李哲迪、胡敏華 

第四堂 115.07.22(三) 6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正式課程實作設計 

(高中、國中、國小) 

胡敏華、翁育玲 

王淳純、曾蕙苓 



 

 

Life Education Center,NTU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電話：(02)-3366-1755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博雅教學館 4 樓 

網址：http://www.lec.ntu.edu.tw 

3 

課程 堂次 課程日期 時數 課程主題 講師 

第五堂 115.07.27(一) 6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實作設

計(高中、國中、國小) 

陳建宏、黃淑麗 

藍惠寧、江惠瑜 

趙曼寧 
第六堂 115.07.28(二) 6 

課程教學與評量演示 

(高中、國中、國小) 

＊本校將視課程會議共識與排課需求，彈性調整上課期間。 

十一、 授課師資 

講師 現職 學經歷 

王榮麟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副

教授 

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哲學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 國教署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張雨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碩士專班助理教授 

 國教署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 

李哲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中心副研究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群自然科學領域委員 

 國教署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 

陳奕融 
東吳大學哲學系專案助

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黃薏文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北京大學傳播學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王乙甯 
輔仁大學宗教系兼任助

理教授 

 輔仁大學宗教所博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諮詢委 

胡敏華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教師 
 國教署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協同召集人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協同召集人 

翁育玲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 國教署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王淳純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 私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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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現職 學經歷 

黃淑麗 
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

教師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藍惠寧 
花蓮縣立宜昌國中輔導

主任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趙曼寧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

小學老師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博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研究教師 

 新北市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陳建宏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

小學輔導主任 

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江惠瑜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

學生活教育組長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教育學系碩士 

 國立清華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在職專班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曾蕙苓 
台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

小學導師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碩士 

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進階教師 

＊本校保有師資調整之權利。 

十二、 課程大綱 

初階課程之課程主題及授課大綱規劃如下： 

序號 課程主題 授課大綱 

1 

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的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及

基本概念 

本課程旨在引導教師全面了解生命教育的發展，協助其掌握相

關知識與理念。內容涵蓋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及歷程、課程內涵

的演變，以及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綜合活動領域中生命教育

科的五項類別及重點議題。透過深入學習，教師能更有效地引

導學生理解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 

2 「哲學思考」意涵 

本課程旨在澄清思考與哲學思考的差異，培養教師具備哲學思

考的知能。內容涵蓋思考素養，包括情意與態度、生活議題的

敏察能力、思考的知識與技巧，以及理性溝通的技能。此外，課

程也將探討後設思考，幫助教師反思思考過程的正確性，為引

導學生思考人生三問奠定基礎。 

3 「人學探索」意涵 
本課程旨在深入探討「人是甚麼」的核心問題，幫助教師理解

人的特質與人性觀，內容涵蓋身體、心理、理性與感性、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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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主題 授課大綱 

命定等多面向的探討，並強調人的主體性與自我觀，促進對差

異性和獨特性的尊重。透過這些內涵，教師將具備探究人生三

問的能力，為後續教學奠定基礎。 

4 「終極關懷」意涵 

本課程旨在探討死亡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幫助學員區辨真實

成熟的幸福與現實享樂之差異。內容涵蓋哲學與人生的關係、

快樂與幸福的認識，以及死亡對生命的影響與意義。透過深入

思考終極信念與宗教的關係，學員將能更全面地理解生命的深

層意義，為後續的教學活動奠定基礎。 

5 「價值思辨」意涵 

本課程旨在探討價值與價值觀的形成及其關係，幫助學員理解

何謂價值以及不同價值的意義思辨。內容包括道德哲學的素養，

探討道德判斷的必要性及其考量因素，並分析道德兩難議題。

此外，課程將反思生活美學，探討美感經驗對生命價值的影響，

為學員提供全面的價值思辨基礎。 

6 「靈性修養」意涵 

本課程透過理論探討與體驗教學，引導學員體悟終極意義與信

念，追求自我超越，並懷抱關愛、感恩與希望。課程內容涵蓋靈

性自覺與修養的意義及途徑，探討慈悲、智慧與靈性修養之間

的關係。學員將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邁向人格統整，提升

靈性修養。 

7 
「哲學思考」教學實務

與核心問題初探 

本課程內容涵蓋哲學思考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並以生命教育

議題為核心，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將學習如何有效

地將哲學思考融入課堂，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激發學生的

思考能力與自我反省。 

8 
「人學探索」教學實務

與核心問題初探 

本課程內容涵蓋人學探索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並以生命教育

議題為基礎，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將學會如何將理

論應用於實踐，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促進學生對自身及他

人的理解。 

9 
「終極關懷」教學實務

與核心問題初探 

本課程內容涵蓋終極關懷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並以生命教育

議題為核心，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將學習如何有效

地將終極關懷融入課堂，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促進學生對

生命與死亡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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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主題 授課大綱 

10 
「價值思辨」教學實務

與核心問題初探 

本課程內容涵蓋價值思辨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並以生命教育

議題為核心，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將學習如何有效

地將價值思辨融入課堂，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促進學生對

道德與美學的深入理解。 

11 
「靈性修養」教學實務

與核心問題初探 

本課程內容涵蓋靈性修養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並以生命教育

議題為核心，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將學習如何有效

地將靈性修養融入課堂，促進學生對人格統整與知情意行合一

的重要性，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提升學生的靈性修養。 

12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

程設計與評量 

本課程旨在培養教師將生命教育五項類別/主題融入領域教學

的能力。內容涵蓋生命教育教學法與策略、教學媒材的蒐集與

運用，以及議題融入正式課程設計的原理。此外，課程還將探

討核心素養導向評量的意義、理念與目的，並介紹生命教育學

習評量的基本原則，幫助教師有效地設計和實施生命教育課程。 

進階課程之課程主題及授課大綱規劃如下： 

序號 課程主題 授課大綱 

1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

程設計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員將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原任教課程，掌握具

體設計方式與流程。內容涵蓋生命教育議題的融入原則、學習

目標訂定、教學計畫撰寫，以及單元活動與表現任務的規劃。 

2 
生命教育議題教學與

評量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員運用引導思考、體驗與實踐等教學策略，

設計符合生命教育議題的學習活動與評量。內容包括核心問題

設計、引導學生思考的教學策略（如討論工具、蘇格拉底對話

及反思實踐），以及多元評量設計，確保學生在知情意行合一的

學習中獲得實效。 

3 生命教育議題深化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員深入探討生命教育議題的實質內涵，針對

學員的困惑與課程融入需求進行補充與延伸。內容涵蓋哲學思

考中的理性反思、人學探索中的人性論與自我觀、終極關懷中

快樂與道德的關係、價值思辨中的道德判斷，以及靈性修養的

內涵與途徑，幫助學員全面理解並有效整合這些主題於教學中。 

4 
前沿課題之生命教育

議題探討 

本課程引導學員從生命教育的角度探討當代前瞻性與新興課

題，為課程融入做準備。內容涵蓋新興科技（如人工智能、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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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主題 授課大綱 

宙）引發的人學與倫理問題、聯合國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生命與倫理思考，以及少子化與超高齡社會等社

會趨勢所帶來的生命課題。 

5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正

式課程實作設計 

(高中、國中、國小) 

本課程將以學員的任教課程或專長學科為基礎，設計生命教育

議題的正式課程融入。內容包括生命教育議題在各學科的課程

設計實作，以及正式課程教案設計的資源介紹與範例觀摩。 

＊本課程採各教育階段分班上課 

6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

正式課實作設計 

(高中、國中、國小) 

本課程以學生學習活動為核心，設計非正式課程的融入。內容

包括非正式課程教案設計的資源介紹與範例觀摩，以及生命教

育議題在節慶活動、校慶、寒暑假營隊、校際活動、校外教學、

班級經營和專題講座等非正式課程中的實作設計。 

＊本課程採各教育階段分班上課 

7 
課程教學與評量演示 

(高中、國中、國小) 

本課程將指導學員演示課程，並進行討論與修正。內容包括說

課、公開授課（觀課錄影）、議課，以及微型教學的實踐，幫助

學員在實際教學中不斷改進與提升。 

＊本課程採各教育階段分班上課 

十三、 招生對象與遴選原則 

(一)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特殊教育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二)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且聘其為三個月以上之

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 

(三) 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

定資格之該科外籍在職教師。 

符合第(一)項條件者優先錄取，第(二)、(三)項次之。 

十四、 報名程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5 月 29 日截止。 

(二) 報名方式：請至本中心官網下載簡章（含報名表），並將第(三)項報名資料掛號郵

寄至本中心，寄出後請至官網填寫報名班別與掛號郵件號碼。 

收件地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博雅教學館 4 樓 

收 件 人：臺大生命教育中心 增能班收 

https://www.lec.ntu.edu.tw/platforms/activity_page/1/145
https://www.lec.ntu.edu.tw/platforms/activity_page/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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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資料： 

1. 報名表正本（簡章 P.9，需加蓋學校印信）。 

2. 大學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3. 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四) 錄取公告： 

錄取名單將於 6 月中旬前公告於本中心官網，並 e-mail 通知錄取學員相關事宜。 

十五、 修業證明 

本學分班為學士學分班，及格分數為六十分。學員修畢本期課程，將由進修推廣學院

發給學分成績證明。 

十六、 其他事項 

 學員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課程均須於當期修習完畢且

無補修機制。 

 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本學分班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 學員不得依本學分班錄取通知或就讀證明辦理兵役緩徵。 

 學員於修業期間應遵守本學分班規定，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

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將取消其就讀資格。 

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 初階課程/進階課程缺席時數超過(含到達)該課程總上課時數 1/3，該科目將以 0

分計算。 

 本班結業之學員，若日後修習本校開辦之生命教育科第二專長學分班，初階課程

可申請抵免生命教育概論科。抵免認定相關辦法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公告為準。 

 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 業務承辦聯絡方式 

承 辦 人：吳小姐 

聯絡電話：02-3366-1755＃204 

電子信箱：claire@le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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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 

115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增能學分班 

第三期初階課程與進階課程 

報名表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份 證 

字 號 
 性 別 □男 □女 

通 訊 

地 址 
 

E - m a i l  
手 機 

號 碼 
 

最高學歷 

畢業系所 

學校： 

系所： 
畢業時間            年 月 

服 務 

學 校 
 

任 教 

科 目 
 

行 政 

職 務 

□行政： 

□導師：        年級 
職 稱 

□專任老師 □代理老師 

□代課老師 □兼任老師 

教 師 證 

字 號 
 

教 師 證 

日 期 
       年 月 日 

登 記 

科 別 
 級 別 

□高中 □國中 □中等學校 

□國小 □特殊教育 

備註：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該員目前在本校擔任                科(專任/代理/代課/兼任)合格教師，並經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核備有案，特此證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校    長：                          人事主管： 

 

註：1. 本表未經單位主管簽章者無效 

    2. 請加蓋學校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